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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辩护人的决定》，这一决定已被

新法替代、覆盖或者吸收，不再适

用，被宣告失效。

另有一部被宣告失效的法律是

1996年10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这部法

律则属于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

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

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需要，应停止施行的法律。

推动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
相关地方性法规清理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获悉，立法机关除对法律开展清理

工作外，近年来，也不断在备案审查

工作中开展对地方性法规等的集中

清理工作。

举例来说，去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就围绕推动党中央有关部署和新

出台重要法律的贯彻实施，组织开

展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规范性

文件、不平等对待企业相关地方性

法规等的集中清理工作，督促有关

方面及时修改、废止不符合不衔接

不适应法律规定、中央精神、时代要

求的规定。

在去年 12月召开的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

的关于 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的报告中介绍，2025年，法工委组

织开展了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法

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集中清理工作，发现需要修改、

废止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共1466件。

持续推动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

相关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共清理

出存在妨碍市场准入和退出，妨碍

要素平等获取和商品、服务自由流

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问题

的 178件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和

决议、决定，绝大多数地方已完成相

关修改、废止工作。对一些地方性

法规中存在的明显滞后于形势变

化、不适合继续适用的规定，组织开

展集中清理工作，发现需要修改、废

止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共 1209件，已

修改、废止947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在审

查中发现部分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

性文件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

问题。这些问题也得到督促纠正。

据悉，有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

政府规章规定，办理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登记应当具有本市常住户籍。

有关方面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宪法

关于“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

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

活和教育”规定精神和残疾人保障

法相关规定精神，应当予以纠正。

法工委经审查认为，规定办理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应当具有本市常

住户籍，在特定问题上形成不必要

的差别性待遇，属于不合理限制性

规定。法工委提出审查意见，同时

将有关地方政府规章移送负有监督

责任的部门督促纠正。制定机关均

同意对相关规定尽快作出修改。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
开展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工作”，

不仅要对法律、地方性法规进行清

理，对各类法律文件进行规范性审

查，在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全面开展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

查”。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

去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开

展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

的核心地位功能，对所有提请审议

的法律草案和决定决议草案都进行

合宪性审查。

比如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常

委会法工委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营经

济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法治宣

传教育法、原子能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法，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等工作中，依法对相

关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撰写合宪

性涉宪性问题研究意见。

审查和批准国家发展规划，监督

国家发展规划实施是宪法和法律赋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在

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起草、征求意见

阶段，常委会法工委与相关部门配合，

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宪法

概念、相关主体的宪法职权等涉宪性

问题研究提出意见。

此外，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宪法室介绍，2025年，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注

重开展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审查研

究，发挥审查纠错功能，督促纠正申

办本市常住户口等情形下设置不合

理限制性条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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